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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股东上层股权结构变动的进展公告

近日，广东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控股股东海

南昕宇航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昕宇航”）的通知，获悉其上层股东海南

国傲宇航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国傲宇航”）已终止与海南

新飞翔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飞翔”）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就

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 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基本情况

公司控股股东昕宇航系国傲宇航的全资子公司，基于公司战略发展及优化

股东结构的考虑，国傲宇航与新飞翔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约定国傲宇航

就其持有的昕宇航债权实施债转股，将昕宇航的注册资本提高至 265,240,354.79

元。上述债转股完成后，国傲宇航拟将其所持有的昕宇航 49%的股权转让至新

飞翔。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5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上层股权结构

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84）。

二、 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进展情况

根据控股股东昕宇航的告知函所述，国傲宇航已完成对昕宇航的债转股，

注册资本提高至 265,240,354.79元。但新飞翔未按照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支付

股权转让价款，国傲宇航据此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。目前，国傲宇航已向新飞

翔发出关于解除协议的《通知函》，《股权转让协议》自《通知函》送达新飞

翔之日起解除。

上述股权变动终止后，公司控股股东上层股权结构具体情况如下：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

三、 对公司的影响

上述股权变动终止后，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昕宇航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尹

杰先生。该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发生变化，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

产生影响。

同时，控股股东昕宇航明确：将继续支持公司实施业务结构优化与核心业

务板块稳健发展，持续改善公司盈利能力；如后续涉及应告知公司的重大信息，

将依法依规及时履行告知义务。

四、 其他事项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和

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

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

五、 备查文件

海南昕宇航投资有限公司《告知函》

特此公告。

  

广东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6年 4月 8日


	OLE_LINK1
	一、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基本情况
	二、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进展情况
	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	四、其他事项
	五、备查文件

